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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旨】 在确认之诉中，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审查原告的起诉是否具备诉的利益：

一是对象的妥当性，二是纠纷的成熟性，三是方法的妥当性。对不具备诉的利益的起诉，

因现行立法未明文规定起诉需要具备诉的利益，故宜以诚实信用原则为依据，以滥用诉权

为由予以驳回。

确认之诉中诉的利益的内涵

文/ 邬   砚  

□案号  一审：（2014）沙法民初字第00824号

【案情】

原告：重庆亿金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李文新。

2013年11月1日，原、被告双方

签订了新奇宇汽配厂买卖协议书。该

协议书约定，被告将重庆市南岸区新

奇宇汽车配件厂内的所有机械设备出

卖给原告，原告一次性付款20万元。

该协议的附件——设备清单，注明了

出卖的设备品名。同日，原告通过银

行转账的方式，向被告支付了货款20

万元。

原告诉称，在新奇宇汽配厂买

卖协议书签订后，原告付清款项，被

告亦将机械设备移交给原告。因被告

的债权人阻止原告正常经营，经公安

机关建议，特请求法院判决确认上述

机械设备归原告所有。被告述称，在

付款之后，已将重庆市南岸区新奇宇

汽车配件厂所承租的厂房及上述机械

设备整体交付给原告。2013年12月25

日，原告与厂房所有权人岳青美签订

了房屋租赁协议。该协议约定，由原

告重新承租该厂房。

被告李文新答辩称，原告所述属

实，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审判】

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经审查

认为，原告要求判决确认其享有特定

物品的所有权，属确认之诉。为避免

滥诉，除非具有确认利益，否则对确

认之诉应不予受理。判断确认利益的

标准有三：一是对象的妥当性，即确

认之诉的标的原则上应为现存的法律

关系。原告的起诉符合这一条件；二

是纠纷的成熟性，即因被告否定原告

的法律地位，或被告主张的法律地位

与原告的法律地位相抵触，从而给原

告造成现实的不安或危险。本案中，

被告对原告的诉请完全认同，并未给

原告造成现实的不安或危险。因此，

原告的起诉不满足纠纷的成熟性；三

是方法的妥当性。如纠纷当事人存在

着确认之诉以外的纠纷解决方式，如

其他形态的诉讼等，则应认定不存在

确认利益。本案中，原告称系因被告

的债权人阻止其正常经营，故提起本

案诉讼。如原告所述属实，则对被告

债权人阻止其正常经营的行为，原告

可通过侵权之诉解决。换言之，原告

存在着确认之诉以外的纠纷解决方

式。据此，原告的起诉不具备诉的利

益。

虽然民事诉讼法并未明文规定

诉的利益，但该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确

立了诚实信用原则，该原则要求，当

事人不得滥用诉权。如起诉不具备诉

的利益，则对该起诉的审理不仅无助

于纠纷的解决，也使得被告被迫卷入

无谓的应诉之累，还导致司法资源的

浪费。因此，对不具备诉的利益的起

诉，应当视为诉权的滥用，构成对民

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的违反，应当予

以驳回。

综上，原告的起诉因不具备诉的

利益而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依法应予

驳回。据此，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十三

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

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重庆亿金

科技有限公司的起诉。

宣判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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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决已生效。

【评析】

依据原告请求获得法院支持的

判决内容的不同，可以将诉分为三

种类型，即给付之诉、形成之诉与

确认之诉。所谓确认之诉，是指以

特定权利关系存在（或不存在）之

主张以及要求作出确定其存在（或

不存在）之确认判决为请求内容的

诉。①在确认之诉中，请求确认权利

关系存在的，为积极确认之诉；请

求确认权利关系不存在的，为消极

确认之诉。本案原告提起的诉讼，

即为积极确认之诉。

 一、诉的利益的性质及其类型

作为动用国家权力强制解决民

事纠纷的方式，大陆法系法院对于所

受理的民事案件均有一定的要求。换

言之，当事人向法院提请保护的诉，

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即诉讼要件。

随着确认之诉作为一般性诉讼类型被

加以确认，诉的利益这一概念被纳入

诉讼要件，并将其与诉权相衔接——

“无利益即无诉权。”如原告的起诉

欠缺诉的利益，则起诉将被法院裁定

驳回，无须进入实体审理。其理由

为：“人民利用诉讼程序，应以有适

切需要者为限，若滥用诉讼程序，不

仅浪费国家之人力财力，且使他造当

事人为不必要之应诉，影响法律生活

之安定性，故在诉讼法上就人民诉讼

权之行使，于合理而必要之范围内酌

予限制。”②诉的利益所关注的，是

根据每个具体请求的内容，判断作出

本案判决的必要性和实效性，以决定

是否受理原告的起诉。其中，必要性

是指有无必要通过本案诉讼来解决当

事人之间的争议；实效性是指通过本

案判决能否使争议获得解决。如原告

的请求兼具必要性与实效性，则允许

进入诉讼，如仅具其一或二者皆无，

则裁定驳回起诉。在此意义上，诉的

利益构成案件的受理条件，发挥着对

不必要诉讼的排除作用。

诉的利益分为两个层面：一是

各种诉讼类型中共通的利益，即不论

给付之诉、形成之诉与确认之诉的类

型差异，均要求具备诉的利益。一般

包括起诉不受禁止（如不构成重复起

诉）、不存在排除诉讼解决的事由

（如不存在仲裁协议）等。二是不同

诉讼类型所要求的不同利益。在这方

面，确认之诉的诉的利益，明显有别

于给付之诉与形成之诉。在给付之

诉中，原告以应受给付而未受给付为

由，请求被告履行给付义务，该请求

本身即表明具有解决纠纷的必要性与

实效性，从而具有诉的利益。当然，

如原告提起的是将来的给付之诉，则

应着眼于“有无预为请求之必要”，

审查诉的利益。③在形成之诉中，因

可以提起形成之诉的情形限于法律的

明文规定，当原告的起诉符合法定情

形时，理应认定原告具有诉的利益。

而在确认之诉中，无论是积极确认之

诉还是消极确认之诉，诉讼目的均在

于对现状的固化与确认。也就是说，

无论是否确认，讼争标的都是客观存

在的，并不因确认而有所不同，故通

过诉讼解决原告起诉的价值，也即诉

的必要性与实效性，就成为值得考量

的问题。正因如此，诉的利益主要是

在确认之诉中加以讨论。

二、诉的利益在确认之诉中的判

断标准

结合本案具体情况，笔者分析如

下： 

（一）对象的妥当性

所谓对象的妥当性，关注的是原

告选择的诉讼标的，是否可以作为确

认之诉的对象。对这一问题，可以从

两个层次加以分析：一是原则上以法

律关系为限，事实不得作为确认之诉

的标的。事实系法律关系发生的原因

或前提，属于认识对象的范畴，国家

意志不能使其产生、变更或消灭，法

官亦无法加以价值判断，故通常不能

作为诉讼标的。但如原告请求确认证

书真伪等法律关系基础事实，而这些

事实的确认，关乎原告遭遇的现实不

安或危险时，则可例外地作为确认之

诉的标的。如日本民事诉讼法（平成

八年6月26日法律第109号）第134条

规定：“为确认证明法律关系的文书

真伪可提起确认之诉。”我国台湾地

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七条亦

有类似规定；二是原则上以现存之法

律关系为限，过去之法律关系不得成

为确认之诉的标的。盖因民事诉讼是

为了解决当下的法律纷争，故审查当

下法律关系之存废，是最直接、最有

效率的途径。但是，如对过去的法律

关系加以确认，能够直接且根本解决

①〔日〕新堂幸司：《新民事诉讼法》，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47－148页。

②杨建华：《民事诉讼法问题研析（四）》，三民书局1997年版，第244页。

③刘敏：“论诉的利益之判断”，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2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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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纠纷的，则可例外地将过去的法

律关系作为确认之诉的标的。

本案中，原告要求判决确认其享

有讼争标的物的所有权，指向的是现

存之法律关系，符合对象的妥当性要

求。

（二）纠纷的成熟性

所谓纠纷的成熟性，亦称纠纷的

现实性、立即解决的必要性，关注的

是原被告之间的纠纷，是否到了必须

通过确认判决予以解决且已经适合于

判决解决的程度。对纠纷是否具备成

熟性，应从两个方面加以考察：一是

因被告否定原告的法律地位，或被告

主张的法律地位与原告的法律地位相

抵触，从而给原告造成法律上的不安

或危险；二是原告的不安或危险必须

具有现实性，即必须是“现在的不安

或危险”。由于“将来的事态进展往

往是不确定的，即便法院对将来的事

态先行作出判决，但只要事件存在着

其他的进展，那么所作的判决就会变

得毫无意义。”①因此，一般而言，

将来的法律关系不具有确认利益。

本案中，被告对原告的诉请完

全认同，并未给原告造成现实的不安

或危险。双方之间并无法律上的争讼

性，因此，原告的起诉不满足纠纷的

成熟性。事实上，被告对原告的诉请

完全认同这一诉讼行为，让人生疑，

不排除二者串通，通过虚假诉讼排除

案外人对讼争标的合法权益的可能。

（三）方法的妥当性

所谓方法的妥当性，也称为解

决手段的妥当性，关注的是确认判决

与其他判决之解决手段之间作用分担

问题。②详言之，如纠纷当事人之间

存在着确认之诉以外的纠纷解决方

式，如其他形态的诉讼等，原则上应

当否定确认利益的存在。这是由确认

之诉的固有缺陷所决定的——效率低

于给付之诉与形成之诉。据此，相对

于给付之诉与形成之诉而言，确认之

诉处于补充性的地位。我国台湾地区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二

款即规定：“以不能提起他诉讼者为

限”。

本案中，原告称系因被告的债

权人阻止其正常经营，故提起本案诉

讼。如原告所述属实，则对被告债权

人阻止其正常经营的行为，原告可通

过侵权之诉解决。换言之，原告方存

在着确认之诉以外的纠纷解决方式，

故不满足方法的妥当性要求。

三、诚实信用原则对诉的利益的

引致作用

审视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立法例，

对于确认之诉必须具备诉的利益，通

常在诉讼法典中明文规定。如德国民

事诉讼法第256条规定：“确定法律

关系成立或不成立的诉讼，承认证书

的诉讼，或确定证书真伪的诉讼，只

在法律关系的成立与否、证书的真伪

由法院裁判并即时确定，对于原告

有法律上的利益时，原告才可以提

起。”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七条第一款前段亦规定：

“确认法律关系之诉，非原告有即受

确认判决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

起之。”然而我国大陆地区的民事诉

讼法对起诉条件的明文限定，仅限于

第一百一十九条所设定的四项要求，

包括原告适格、被告明确、诉状应具

备必要的记载事项、属于法院主管和

管辖，并无诉的利益方面的要求。因

此，站在司法的立场，如以不具备诉

的利益为由，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

尚需找寻其他法律规范，并以之作为

桥梁，将诉的利益导入裁决过程。从

民事诉讼法的现行规定来看，其第

十三条新确立的诚实信用原则可以发

挥这一引致作用。

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要求民事

诉讼主体在诉讼过程中遵循诚实、善

意的要求。该原则与诉的利益在如下

两个方面相互契合：一是功能契合。

如前所述，诉之利益之要件，原用于

排除原告之不必要之诉讼，以减少被

告应诉之烦，及减轻国家之负担。③

换言之，诉的利益对滥用起诉权的行

为具有规制作用。而就诚实信用原则

的功能而言，最高人民法院指出，该

原则的适用内容之一，是当事人应当

依法善意地行使法律赋予的诉讼权

利，不得滥用起诉权。当事人滥用诉

讼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④因

此，将诚实信用原则作为诉的利益的

法律依据，符合诚实信用原则的功能

定位。二是性质契合。诉之利益是一

①〔日〕高桥宏志：《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15页。

②〔日〕新堂幸司：《新民事诉讼法》，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94页。

③吕太郎等：《民事诉讼法之研讨（四）》，三民书局1993年版，第423页。

④奚晓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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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不确定概念，法官有相当大的裁

量权，①应就具体案件分别观察之。

②即是否具备诉的利益，应由法官在

个案中斟酌具体情况自由裁量。而

诚实信用原则作为高度抽象的法律

规范，其实质就在于赋予法官自由

裁量权，由法官站在一个诚实信用

人的立场，对当事人的具体诉讼行

为进行判断、裁量。在此意义上，

诚实信用原则涵摄了诉的利益，对

不具备诉的利益的起诉，法官可以

诚实信用原则为依据，予以驳回。

事实上，从大陆法系各国的实践来

看，诚实信用原则对当事人滥用诉

讼权利的规制作用，正是通过法官

在具体个案中运用诚实信用的基本

原理，形成个案解释，从而得以实

现的。③

在审查本案的过程中，一审法

院一直对本起诉讼的真实性持怀疑

态度，亦即本案可能属于虚假诉

讼。在虚假诉讼中，双方当事人为

了获得图谋的裁判结果，通常相互

配合，呈现出明显的非对抗性，经

不起诉的利益方面的审查。因此，

一审法院最终选择了诉的利益这一思

路。这也表明，诉的利益对虚假诉讼

具有一定的遏制作用，尤其在虚假诉

讼难以识别或直接确证的情况下，可

借助诉的利益这一概念工具，发挥对

虚假诉讼的过滤机能。

（作者系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

院法官，西南政法大学在读博士生）

①吕太郎等：《民事诉讼法之研讨（四）》，三民书局1993年版，第446页。

②吕太郎等：《民事诉讼法之研讨（八）》，三民书局1999年版，第21页。

③张卫平：“民事诉讼中的诚实信用原则”，载《法律科学》201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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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诉求（包括反诉诉求），但出于稿件简洁性，可

省去当事人观点即其“认为”部分。2.案情部分第一

次出现的法院、当事人的名称，不能用简称，需写明

完整名称，如不能用“一审法院”。

七、裁判部分的各个审级的裁判需分开编写；各

审级的裁判理由与裁判主文部分需分段编写；上诉、

再审诉求及其简单理由需分段编写。

八、1.法律全称需加书名号，如《中华人民共和

国合同法》；如用简称，不用书名号，如合同法。

2.引用法条，如系法律，需中文大写，如合同法第

十二条；如系司法解释、行政法规等，需用阿拉伯数

字或与该司法解释、行政法规一致。

九、对涉及当事人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案例，

需做隐名处理。

十、来稿必须附有500至800字左右的内容提

要。主要包括案情、裁判结果；裁判结果要求涵盖各

审。

十一、来稿请附作者通讯地址、邮编及联系电

话。


